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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1年，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依法履行职责，督促公司规范运作，发挥监督作用。现将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监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 6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意见》、《2021 年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 

年-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二）2021 年 6 月 4 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三）2021年 6月 15 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西藏

盛邦控股有限公司、罗希先生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西藏盛邦控股有限公司、罗希先生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四）2021 年 8 月 25 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 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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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1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金

占用解决方案的议案》。 

（六）2021年 10月 21 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 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监事会对公司 2021 年度有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一）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

决议的执行等情况进行了监督。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大额应

收款项未按照内控制度的要求采取有效控制和回收措施。公司委派西藏发展董事长作为拉萨

啤酒董事长，委派财务人员参与拉萨啤酒财务管理工作，加强对拉萨啤酒财务监督管理工作，

陆续注销了拉萨啤酒的部分账户。 

（二）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对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予以认可；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涉及事项所做出的说明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反映了公司 2021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同意董事会该专项说明。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于建设项目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相关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西藏盛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盛邦”）及其实际控制人罗希

先生，其中西藏盛邦拟认购 70,000,000股，拟认购金额为 277,900,000元，罗希先生拟认购

9,127,547 股，拟认购金额为 36,236,362 元。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7 日、2021年 12月 7日分别召开了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拉萨啤酒”）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及放弃期限延长的相关事项，西藏盛邦拟取得拉

萨啤酒另 50%的股权，鉴于公司目前财务状况不具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客观条件，公司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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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有效期至 2022年 6月 30日。 

（五）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了核

查，对重大事项的内幕信息管理进行了监督。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内幕信息保密相关制度规范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控制知情人范围，未发生内幕交易行为。 

（六）对对外担保等事项的意见 

1、公司作为担保方被起诉的未结案件共 3 笔，被诉担保金额共计 3,120 万元，分别为

（2018）川 0113民初 2099 号案件（案涉本金 500 万元）、（2020）京 0101 民初 13007号案

件（案涉本金 1800万元）、（2021）川 0107民初 3251号案件（案涉本金 820万元）。其中

（2018）川 0113民初 2099 号案件，公司二审败诉，再审申请被驳回；（2020）京 0101民初

13007 号案件，法院已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2021）川 0107 民初 3251 号案件，公司二审

败诉。 

2、经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西藏盛邦于 2021 年 10月 28日

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将因资金占用事项对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易隆兴”）享有的 7,365,468.91 元债权转让予西藏盛邦，转让对价总额为 7,365,468.91元。

西藏盛邦已一次性完成转让对价支付，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余额

7,365,468.91 元得以清偿。上市公司接受西藏盛邦委托继续以上市公司名义向天易隆兴提起

诉讼、主张权利，已就（2021）藏 01 民初 30 号民事判决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并于 2021年 11月 1日取得《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藏民终 147号）。2022年 3月

25 日，公司取得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案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西藏自治区拉萨

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截至本报告日，本案一审重审尚未开庭。 

3、公司控股股东西藏盛邦控股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因代垫拉萨啤酒新厂项目前期预

备费用而产生的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1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额（不含利息）

为 1,500万元，2021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为 1,500 万元。 

我们将促进董事会和管理层持续关注在审案件进展情况并采取举措消除有关案件对公司

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 

三、2022 年工作展望 

2022年，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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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加强监督检查、积极督促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

有效运行。同时，加强监事的内部学习，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升监督检查工作质

量，更好地配合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工作。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4月 27 日 

 

                            

 


